青岛黄海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甲方：青岛黄海学院

乙方：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制度，严防各类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依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的通知》(教科信厅函[2023]5号)和《青岛黄海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青黄院教发[2021]8号）的有关规定，学校与各学院签订本责任书。

一、责任期限

20 25年9月1日至20 26年8月31日。

二、责任目标

在责任期内，杜绝发生各类安全责任事故。

三、管理责任

（一）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二）学院党政负责人为本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领导责任人，实验室负责人为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三）实验室各项管理制度健全，合适位置悬挂上墙。

（四）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台账依据危险源情况适时更新。

（五）学院负责实施本学院教师和学生等人员进入实验室前的安全准入考试，考核合格后准许师生进入实验室。

（六）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的人员都已经过培训，具有一定的安全知识和技能，熟悉各项操作流程，遵守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规定，个人防护措施齐备到位。

（七）从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采购危险化学品、病原微生物和实验动物，未经审批不私自采购。

（八）危化品暂存间中各种化学试剂和药品存放科学、领用登记完善、有专人管理，严格执行“双人双锁”管理制度。

（九）各实验室所产生的废液、废渣或废物得到妥善处理，各种实验试剂、药品和实验动物的管理科学、规范。

（十）各台大型仪器设备有专人管理，并保证安全使用。

（十一）特种设备实行特种行业管理部门的年检制度，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保证实验设备的安全运行。

（十二）建设和改造实验室严格执行审批制度，不私自改水接电，合理摆放物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十三）坚持实验室安全日常巡查与抽查相结合，实验室进行每日巡查、中心每周排查、学院每月抽查制度，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各类隐患，识别重大危险源。

（十四）制定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制度，确定应急联系人，并将联系人名单和具体联系方式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十五）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信息完整，悬挂规范。

（十六）学院可根据各自学科专业特点，依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制订安全管理细则，确保实验室安全。

四、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学校和各学院（中心）各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若遇责任人变动，由接任者继续履行职责。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